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

特殊教育學系學士班雙主修修讀要點 

95年5月11日94學年度第11次系務會議通過 

95年5月15日94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院務會議通過 

95年5月24日94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 

113年3月19日112學年度第6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13年5月8日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院務會議通過 

113年5月22日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 

 

一、依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士班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，訂定「特殊教育學系學士班雙主

修修讀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申請資格：本校 1 年級至 3 年級各學系學士班在學學生，前 1 學期學業成績平均80 

分以上者，得申請修讀特殊教育學系(以下稱本系)為加修學系。 

三、申請程序：學生申請修讀雙主修應於每年 4 月或 10 月向原學系提出申請，逾期不再受

理申請。申請經原學系及加修學系系主任審查同意，報請原學系及加修學系所屬學院

院長或教務長核定後，送教務處備查，並於次學期起開始修讀雙主修課程。 

四、修習課程與學分： 

   （一）依申請學年度本系入學新生課程計畫為依據。 

   （二）每學年共招收10名雙主修學生，申請人數若超過10名，依申請學生前1學期智育

成績平均高低擇優錄取。 

   （三）共須修畢本系40學分，含專門科目必修全部學分。 

   （四）本系規定之科目一律不得以已修之科目辦理學分抵免。 

五、畢業：修滿原學系及本系應修之科目與學分成績及格，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者，其原

學系學位名稱與本系學位名稱並列於其學位證書（含證明書）及歷年成績單內。 

六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依本校學士班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辦理。 

七、本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、教育學院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

